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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資料  
 

政府就議員於上述會議上提出的要求，回應如下－  
 
(a) 社會福利署向房屋署推薦的分戶個案  
 

根據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的數字，在 2006 年，社署向房屋署

(房署 ) 共推薦了 169 宗分戶個案。其中 16 宗屬房署無法處

理的個案 (如申請人未有呈交所需文件及分拆住戶拒絕遷

入新界的翻新公屋單位 )及 18 宗由申請人自行撤回申請。

餘下經房署處理的 135 宗個案中，91 宗已獲批准，44 宗未

獲接納。  
 

上述數字與房署於 2007 年 4 月 23 日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

報告的數字出現輕微偏差，除了因為上述房署無法處理的

個案外，主要原因是社署所記錄的是該署於 2006 年向房署

推薦的個案；而房署是計算該署收到由社署推薦及於該年

內處理的個案。  
 
(b) 對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「無縫」住屋安排  
 

現時，社署設有 4 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婦女庇護中心，

合共提供 180 個宿位，協助家庭暴力受害人解決即時及臨

時的住屋需要。一般而言，負責個案的社工會與受害人商

討，根據她們的意願及考慮其安全情況下作出離開庇護中

心後的安排，例如轉介「體恤安置」或「有條件租約」、搬

遷至其他租住地方、與女方家庭、親屬或朋友同住等。  
 
如受害人有迫切需要，社工可以延長其居住庇護中心時

間。在 2006 年，約有 8%入住庇護中心的人士的入住時間

是超過 3 個月。  
 
社署了解到部份受害人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去處理居住的問

題，故會與中心營運機構商討延長有關申請人的居住時

間。社署會繼續密切監察庇護中心服務的需求，並考慮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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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婦女庇護中心的宿位，以配合需要。此外，新設立的芷

若園亦將會為受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受害人提供短期住宿服

務，預計相關設施在 2008 年初完工後可額外提供 80 個宿

位。  
 
至於有真正及迫切房屋需要而沒有能力自行解決問題的家

庭暴力受害人，社署可推薦申請「體恤安置」及「有條件

租約」。在 2006 年，社署處理了約 1 700 宗有關申請，其中

約八成於 60 天內完成處理程序並向房署提出推薦。房署在

接獲社署的推薦後，通常約需四個星期便可為「體恤安置」

及「有條件租約」個案完成公屋編配。而對於有迫切需要

的家庭暴力受害人，房署承諾約於 10 個工作天內為當事人

編配公屋單位。  
 
社署與房署會繼續緊密聯繫，優先處理緊急的個案，協助

有需要的家庭。  
 

(c) 對施虐者的住屋安排／援助  
 
任何有真正及迫切房屋需要而又未能自行解決其房屋問題

的人士都可申請房屋援助。正如其他需要房屋援助的人

士，如施虐者有住房需要，負責個案的社署或非政府機構

社工會評估有關個案 (包括求助者的家庭背景、福利需要和

經濟能力 )，如申請人符合有關的資格，社署會推薦適切的

援助。有關各種公共房屋的援助，可參閱房署為上一次會

議所提供的文件 (立法會 CB(2)1605.06-07(01)號文件 )。  
 
因應個案的實際情況，社署亦可能為有關人士提供其他適

切的援助，包括提供短期經濟援助以應付租金及搬遷的開

支，及安排入住提供短期住宿的單身人士宿舍及由香港明

愛營辦的向晴軒。現時共有 1 175 個單身人士宿舍及臨時收

容中心宿位，而向晴軒亦為面臨家庭危機人士提供 40 個臨

時宿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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